关于上报2011年发展党员计划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根据上级党委的要求，现在开始上报2011年发展党员计划。

1、2011年发展党员计划的比例，各党总支按学生总数的2.5%左右呈报，教工各党总支（党支部）根据重点积极分子的培养情况确定发展计划。

2、各系党总支列入2011年发展计划的学生，原则上不能列入曾经受过学院通报批评或受过处分以及曾出现期末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如有上述情况，各党总支需作出书面说明。
3、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要将上报的2011年发展党员计划按照党委组织部下发的统一表格且加盖各党总支公章后将纸制稿和电子版一并上报到学院党委组织部。

4、上报2011年发展党员计划的截止时间为：2011年11月30日。

5、经学院党委审核同意后，各系党总支要将2011年发展党员计划及时录入到本系党总支党员信息库中，为今年的党员统计工作做好准备。 

                                  学院党委组织部
2011年11月19日
